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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财大委发[2015]44号 

                                         ★ 
 

关于实行东北财经大学标准色及新版徽志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为进一步明确代表学校的颜色和徽志，树立学校对内对外宣

传形象，统一使用标准，根据《东北财经大学文化与战略的表述

和诠释》（东北财大委发（2015）41 号）关于“代表学校颜色的

主色调为深蓝，辅色调为深红”，“学校徽志是由胡耀邦题写的校

名、校名英译、古钱币和书型象征图形组成的圆形徽标”的表述，

在继承发扬的基础上，经征求教职工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意

见,报校党委批准，学校文化建设小组对代表学校的颜色及徽志

进行了调整优化。现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学校徽志整体为圆形，主要分内外两环，外环上部为中

文校名，下部为大写英文校名；中部下半部造型为打开的书本，

寓意“博学”，上半部造型为古钱币布币，凸显财经高校特点，

寓意“济世”。具体如下： 

 
 

文件 



二、学校的标准色为东财蓝（C100 M88 Y47 K5)，在主要使

用标准色的基础上，为满足其他不同需要，学校的辅助色为东财

红（C40 M100 Y100 K20)。 

 
    三、学校校名中文标准字体是胡耀邦题写的“东北财经大学”，

英文标准字体是方正小标宋简体。 

四、上述徽志、标准色、标准字从发布之日起实行，并逐步

建立以徽志、标准色、标准字及其规范组合为核心构成的学校视

觉形象识别系统。 

特此通知 

 

                   中共东北财经大学委员会 

                   东  北  财  经  大  学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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